关于征集《沂源县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意见建议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科学规划布局养老服务设施，有序引导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，加快推动我县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沂源县民政局组织编制了《沂源县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根据审批程序要求，现将该规划向社会公示。

一、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为沂源县行政辖区范围。沂源县行政辖区范围包括：南麻街道办事处、历山街道办事处、南鲁山镇、鲁村镇、大张庄镇、燕崖镇、中庄镇、西里镇、东里镇、张家坡镇、石桥镇、悦庄镇等行政辖区，总面积1635.80平方公里。

二、规划期限

2021年—2035年；其中近期到2025年，远期到2035年。

三、规划目标

至2035年，全面建成以“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”养老服务体系，社会主体作用显现，体制机制创新，设施数量充足，能力提升显著，产业规模初具，城乡区域一体，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与产业共同发展的多层次、可持续的“大养老”格局，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。

四、规划内容
1.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

至2035年，共规划37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，共提供养老床位5365张。其中县级3处，提供床位500张；镇级34处，提供床位4865张。

2.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规划

至2035年，共规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共349处。其中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2个（新建）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5处（保留7处，新建18处），幸福院/民生综合体312处（保留37处，改建114处，新建161处）。

3.近期建设规划

至2025年，规划养老机构14处（保留9处、新增5处），规划养老床位1695张，其中护理型床位1353张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298处（保留43处，改建114处，新建141处），规划养老床位2272张。



